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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725 章 

施工測量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執行施工測量及放樣作業之施工及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 

包括控制測量、基地測量、地形測量、放樣等相關工作。 

1.3 資料送審 

1.3.1 承包商應提送測量儀器之最近一期(一年內)外校校正紀錄及定期內校

紀錄，待工程司認可後始可進行施工測量作業。 

1.3.2 承包商應對設計圖或工程司所指定公路中心直線之交點（即 IP）或當地

主管機關設定之基線、都市計畫中心樁、水準點、控制點座標及其他有

關資料作檢測，並將檢測之成果提送工程司核認。若有疑慮，應報請工

程司檢討、修正及確認之。 

1.3.3 基地測量前之控制點佈設計畫，佈設完成後之成果應提送工程司核備。 

1.3.4 地形測量成果併繪製之地形圖或斷面圖應送工程司核備。 

1.3.5 契約圖說所標示之尺度值轉換為放樣所需之坐標值應送工程司核備。 

2. 產品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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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承包商於進行施工測量前，應先選擇適當之測量儀器，進行儀器校正作

業、選擇測量方法以及誤差防範方式。 

3.1.2 地形測量係以基隆平均海平面為基面。 

3.2 施工方法 

3.2.1 控制測量 

(1) 施工要求 

控制測量係為提供測區施工放樣測量之基準，點位來源為契約圖說

或相關主管機關設定之基線、水準點、控制點坐標及其他有關資

料。承包商於測量前對核可使用之控制點進行檢測，若發現任何偏

差，應與工程司協商訂定修正數據。 

(2) 選點及埋樁 

A.控制點須經檢測無誤後方得使用，如已知控制點密度不足時，應

實施加密控制測量。 

B.選定之加密控制點均應埋設固定樁，可依現地選擇為石樁、鋼釘

樁或鋼片樁，所選點位必須通視良好且不易破壞處。 

C.固定樁各點均需繪製樁位指示圖，標明埋設者姓名、交通路線、

路名（地址）與固定地物間之三方向支距及全景照片一張，並編

入成果簿中。 

(3) 平面控制測量 

A.GPS定位測量 

應於施作前先行預計觀測時段表、施作方式及預期觀測網等資

料，並於實際觀測後提送實際觀測時段表、施作方式、觀測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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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觀測資料、平差計算（內約制平差）、精度分析及成果等資

料，並將成果坐標化算為控制點相關向位與原控制點之相關向位

比對，作為點位分析、篩選之依據。 

B.三角三邊測量 

三角形之各角選取以 30 度至 120 度為原則，各邊長應儘可能等

長且通視良好。使用全測站式電子測距經緯儀為原則，角度觀測

中誤差小於 3秒，邊長觀測中誤差不得大於 5mm±5ppm。水平角測

回數至少 2次，測回差小於 5 秒，單三角形閉合差不得大於 5 秒，

天頂距觀測測回數至少 2 次，測回差小於 10 秒，邊長觀測採對

向觀測，並至少作氣象改正、傾斜改正、化歸至平均海水面之改

正、地圖投影尺度因數之改正等系統誤差之改正。觀測成果經測

站平差偵錯後，以最小二乘整體平差計算，其成果坐標值須化算

為相關向位與原坐標之相關向位比對。 

C.導線及導線網測量 

以使用全測站式電子測距經緯儀為原則，角度觀測中誤差小於 5

秒，邊長觀測中誤差不得大於 5mm±5ppm。水平角測回數至少 2 次，

測回差小於 5秒，邊長觀測採對向觀測，並對氣象改正、傾斜改

正、化歸至平均海水面之改正、地圖投影尺度因數之系統誤差作

必要之改正。單導線水平角閉合差不得大於 N01 ′′ （N 為測站

數），閉合比數不得大於 1/15000。導線網之佈設應同時滿足偵錯

及精度之要求，各獨立導線測站數以小於 10站為原則。 

D.高程測量 

應採用精度於 2.5mm k 精密光學水準儀或 1.7mm k 電子水準儀

施測，各轉點間距不得大於 80m，需施測兩次高程差，而其相互

差值不得大於 0.5㎜，觀測之讀數記至小數第 4位止。水準尺組

須配備水準氣泡及尺墊，各水準尺與轉站之間距應儘量相等，其

閉合差不得大於 7mm k (k為測段公里數)。 

3.2.2 基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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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要求 

基地測量係為佈設測區施工放樣所需之控制點，採用經控制測量檢

測合格之控制點為起終點，不足之區域或點位，承商應補設樁點，

連結全部施工區。 

(2) 平面控制 

使用控制測量方式施測，導線精度須達 1/10000。單導線長度以 1

～3km為原則，其測站總數目不得超過 15點(不含起終邊點)，各測

站邊長原則為 150m 以內。 

(3) 高程控制 

應採用精密光學水準儀或電子水準儀施測，各轉點間距不得大於

90m，需施測兩次高程差，而其相互差值不得大於 0.5 ㎜，觀測之

讀數記至小數第 4位止。水準尺組須配備水準氣泡及尺墊，各水準

尺與轉站之間距應儘量相等，其閉合差不得大於 10mm k 。 

3.2.3 地形測量 

(1) 施工要求 

地形測量係為提供測區土方挖填、土方量控管、排水設施、管線布

遷、水土保持及整地等工程之規劃、施作、管控之用。 

(2) 地形收樣 

地形收樣應採用合格之測量控制點，依實際工區需要可採用等高線

法或斷面法。等高線法之比例尺不得小於 1/500，收樣間距以圖上

距離約 2 ㎝為原則讀定一點，遇地形起伏規則平坦地區、可放寬為

約 4㎝一點。斷面法原則以每 20m為一斷面，遇地形高度變量大時，

則加密斷面數目，各斷面內選取高度起伏大為收樣點位。 

(3) 地形測量其測圖比例尺採用 1/1000，測圖控制點之密度，平均每公

頃至少須有 1.5 點，且須分佈均勻，同時臨近之控制點必須互相通

視。等高線之間隔差為 1m，邊坡陡峭地形等高線過於密集其間隔差

可為 2m，如坡度平緩則必要時須加測助曲線，不適使用等高線顯示

之平坦地區應以獨立標高點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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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放樣 

(1) 構造物、建築物之放樣 

應依據構造物、建築物之契約圖說所標示尺度為準，不得以圖上量

得者辦理，如以數值法實施施工放樣時，承包商應先行轉換契約圖

說所標示之尺度值為放樣所需之點位值，並送工程司核備，如承包

商放樣有錯誤時，應自行負責修正。如圖指示不清時，應按照設計

原意及工程司指示辦理。 

(2) 邊坡之放樣 

施工前依原地表收方之地形斷面先行計算出坡頂、坡趾點，並測出

開挖邊坡線、填方邊坡線，據以進行挖填作業，避免發生超挖或超

填。 

3.3 施工注意事項 

3.3.1 承包商應依據契約圖說或相關主管機關設定之基線、水準點、控制點及

其他有關資料，經檢測後施行施工測量，確認基地範圍、建築線及道路

之定線與定位，若有疑慮，應報請工程司確認。 

3.3.2 承包商應負責與鄰近工程、現有建築物及道路之放樣基線或中心線聯

測。若與上述放樣線或中心線發生任何偏差，承包商應提請工程司認可

後作適當之調整。 

3.3.3 承包商應負責保護工地施工所需之控制點，不使損壞及移動，如因疏忽

致移動或損壞時，應立即重新設置，竣工時施工用之控制點須歸還工程

司續用。 

3.3.4 承包商因放樣、測量導致之錯誤，或因疏忽致移動或損壞樁記，應重新

測量與設置。 

3.4 許可差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施工許可差應依相關各章節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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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施工測量依契約項目計量。若契約項目未列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

括於契約總價內。 

4.2 計價 

4.2.1 施工測量依契約項目計價。若契約項目未列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

括於契約總價內。 

4.2.2 承包商因放樣、測量導致之錯誤，或因疏忽致移動或損壞樁記，其重新

測量與設置之費用已包括於本項工作單價內，不另計價。 

〈本章結束〉 

 


